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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宜昌市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
第 217号建议的答复 

分类：A 

 

徐同森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对城市宠物犬管理的建议”已获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 

建议针对我市养犬现状进行了分析，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

议，内容十分详细，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，我委现已认真学习、

充分领会、下一步将积极采纳，用于今后的工作实践。 

收到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后，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十

分重视，及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议，针对代表、委员们指出的问

题，给出的建议进行了仔细分析，并迅速展开工作部署，要求委

属各部门及各区域城市管理部门一定要认真对待，切忌流于形式

走过场，要以问题为导向，把办理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视为完善

我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，要仔细查根源，努力想办法，积极抓

整改，踏踏实实地开展自查自纠，查缺补漏工作，力争以此为契

机，把我市的城市管理工作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，来为我市广大

市民创造一个环境优美的生活、工作环境做出应有贡献。下面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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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工作情况： 

一、最新工作情况 

今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于我市养犬问题的关注度非常

之高，他们通过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对文明养犬和犬患治理工作

给予了十分强烈的呼声，一是希望政府予以高度重视，尽快展开

规范管理和乱象治理工作，二是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，以利今后

工作开展。市城管委收到建议、提案之后也是高度重视，迅速与

市人大城环委、市公安局联合成立了调研组，于今年 3月就赴石

家庄、济南、杭州、金华市对养犬管理工作进行了学习考察，通

过考察、调研、学习，收获非常之大，回来之后，调研组撰写了

考察报告，并向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，经过反复研讨，最后政府

决定由公安部门牵头来抓我市的犬患治理工作，城管等部门予以

强力配合，目前，公安部门正在牵头组织起草规范养犬行为的政

府规章，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将提交市政府审核，走完流程后就将

正式发布施行。 

二、管理依据情况 

目前，国家层面尚未出台较完整的犬只饲养及管理的法律法

规，仅有传染病防治法及实施办法、防疫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等

法律法规中有针对养犬管理的条款，但都不具有可操作性。2016

年 10月 1日湖北省颁布实施的《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》，

仅对小区内饲养大型犬、烈性犬进行了规定，其他公共区域犬类

如何管理仍处于法律空白。1995 年市政府发布的限制养犬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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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办证收费 4000 元，因门槛过高脱离实情，执行到位率低，

且该规定至 2000年已被废止。2013年，市公安、城管、农业 3

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加强城区养犬管理的通告》，但因该通告

缺乏法律效力，导致执行情况不佳，而且现已到期废止。 

三、综合管理工作情况 

我市为了达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终极目标，面临当时流浪

犬满街跑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的境况，政府把治理犬患问题，强

化市容管理的重任交给了城管部门，所以，自 2006 年开始城管

部门就把以前以各区为单位治理流浪犬的专班进行了集中整合，

组建了四人专班，24 小时接受社会投诉，专门从事主城区流浪

犬等无主人看管犬的处置，经过专班 7年多的不懈努力，形成了

较强的社会影响力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市广大市民的管犬

意识，总的情况是流浪犬乱窜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缓解，2013 年

城管委内部改革之后，专班解散，又回到了以前由区城管部门各

自管理的模式，现在各区对于流浪犬的管理工作依然抓得很紧，

每一年仅处理主城区的犬患投诉案件就达 300多起。 

四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

1.我市目前尚未建立养犬管理保障机制，养犬管理既无专业

人员也无收容场所和处置经费，大量犬只游离在免疫接种之外，

埋下了狂犬病传播的安全隐患。 

2.我市对捕捉的流浪狗、病犬、伤人犬无处存放，民间自办

的小动物保护站仅能容纳 400只犬，收容能力有限，单靠民间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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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保护站难以解决犬患治理的需要。目前，小动物保护站正面临

被取缔的境地。小动物保护组织到市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成立宜昌

市动物保护协会，因其业务内容属于与市民直接接触、且存在一

定公共安全风险，需要主管部门担保，目前无合适担保部门和机

构，被民政部门拒绝。公安、城管、农业部门因无明确养犬管理

职责，不能也不宜对社会组织进行担保。由于缺乏留置场所，收

容的犬只无处安放。我市城管部门曾一度对捕捉的流浪狗、散养

犬采取送动物园喂食猛兽、病犬捕杀后就地掩埋等方式，面临极

大的负面社会舆论风险。 

五、今后工作构想 

1.尽快出台我市养犬管理和犬患治理的相关法规。 

2.通过新闻媒体、街办、社区网格、物业管理公司等对广大

市民开展广泛的宣传、教育工作。 

3.成立联合工作机构，明确各自职责，综合施策，齐抓共管。 

 

 

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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